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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－人事管理 

二十一、教師證書申請補發作業 
一、項目編號  ER01 
二、法令依據 
(一) 師資培育法暨其施行細則。 
(二)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作業要點。 
三、處理流程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四、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
(一)教師證書須仍在有效期間者。 
(二)原證書領發已逾 10年者，應檢附自檢定合格後迄今之服務證明文件

申請辦理（如脫離教學工作連續達 10年以上者，應重新申請教師資
格檢定合格後迄今之服務證明文件）。 

(三)82年 8月 1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，應檢附自取得教師證書後迄今
之服務證明文件。 

(四)申請人應備齊相關申請資料，經服務學校(包括專、兼任及代理代課
之學校)以書面向教育部指定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
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」承辦學校(目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提出申
請辦理初審。但非現職教師者，得逕行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。 

申請人員填寫補發

申 請 書 

 

即

時

辦

理 

人事單位審核有關

證 件 

校 長 核 定 

函送教育部指定之「高
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
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
作小組」承辦學校(目前
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
（非現職教師得自行寄
送辦理） 

14個工

作日 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H005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H0050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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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申請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，應檢附戶籍資料證明文件
一份、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、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 1 吋相片 3
張。 

(六)教師證書遺失者，另應繳交下列文件：教師證書影本一份，或其他
可茲證明曾取得教師證書之文件、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 1 吋相
片 3張。 

(七)教師證書毀損者，另應繳交下列文件：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。但因
證書毀損無法辨識，應提供原教師證書影本一份，或其他可茲證明
曾取得教師證書之文件、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 1吋相片 3張。 

(八)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（明）書申請補發作業流
程圖，請參閱附件一。 

(九)另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(市)政府發給之教師證書者，其教師證
書遺失、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毀損，仍由原發證單位
逕行辦理補發事宜。 

五、使用表格 
(一)教師證書遺失、變更（姓名）補發申請書。 
(二)教師證書申請檢核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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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學校全銜）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 ○○○ 學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教師證書申請補發作業 

檢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檢查重點 
自行檢查情形 

檢查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

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

 

   

二、教師證書申請補發作業 

(一)教師證書是否仍在有效期間。 

(二)原證書領發已逾 10 年者，應檢附自檢定

合格後迄今之服務證明文件申請辦理（如

脫離教學工作連續達 10 年以上者，應重

新申請教師資格檢定合格後迄今之服務

證明文件）。 

(三)82 年 8 月 1 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，是

否檢附自取得教師證書後迄今之服務證

明文件? 

(四)現職教師是否經服務學校以書面向教育 

部指定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
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」承辦學校提出

申請辦理初審? 

(五)申請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 

教師證書遺失、教師證書毀損者，是否依

規檢齊應繳交文件?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

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
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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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
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

 

 

附件一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（明）書申請 

補發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(服務學校)
提出申請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」收件
(審查、調閱原始發證文件等，以

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)

審核
是否通過

教育部核復申請人(服務
學校)發給教師證(明)書

是

退還申請人
(服務學校)

教育部(秘書處)
辦理教師證書蓋用印信

補件

未於五個工
作日內補
件，退還申
請人(服務
學校)

教育部(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)
依審查結果進行審核

(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)

是否需要補件

否

是

教育部核復申請人(服務
學校)發給公文證明

本公文證明對
象為試用教師
證書、偏遠及
特殊地區教師
證書遺失、變
更姓名、毀損
等之申請人
(服務學校)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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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申請書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

（實貼處）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

（實貼處） 

申請理由 

    貴部（或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）於    年   月   

日     字第           號發給教師證書，茲因： 

□遺失  

□更改（□姓名、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） 

□毀損（請敘明毀損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其它（請敘明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請予補發，如有虛報情事，應負法律責任。 

申請人姓名（簽章） 

 
 

一吋相片 

（浮貼處 1） 

（浮貼處 2） 

（實貼處 3） 

寄送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 

 

聯絡電話 

及手機 
 電子郵件 

 

教師證書 

申請類別 

□中等學校               科 

□高級中等學校               科 

□國民中學              學習領域             專長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登記制） 

□國民小學              專長 

□幼兒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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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             教育階段 

               組              科（領域專長） 

□技術及專業教師（103年 8月 1日前取得）                  群（科） 

□專業及技術教師（103 年 8 月 1 日後取得） 

                 群                  科 



7 

 

附件三 

檢核表 

申請學校: 

申請人: 
填表日期: 

項次 檢核內容 無 檢核 覆核 

1 學校公文（非現職教師免附） □ □ □ 

2 申請書 □ □ □ 

3 
最近 1 年內正面半身彩色 1 吋相片 3 張 

※2 張浮貼、1 張實貼，照片請勿折疊 

※試用教師、偏遠及特殊地區教師免附 

□ □ □ 

4 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1 份 □ □ □ 

5 
在職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等相關資料 

※82 年 8 月 1 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須提出無超過

10 年未任教職之文件 

□ □ □ 

6 
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1 份 

※更改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者須檢附 
□ □ □ 

7 
教師證書正本 

※除遺失外，皆須將正本繳回註銷 
□ □ □ 

檢核人

員核章 

申請人 學校人事主管 

 

 

 
 

教育部

委託 

承辦單

位審查

結果 

□通過(補發教師證(明)書) 審查人員核章 

□未通過，原因為： 

 

電話聯絡紀錄： 

通知人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時間： 

補件時間：    

備註 

1. 檢核單位，請確實依相關規定檢核，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「ˇ」，如有不實，自負法律責任。 

2. 灰底部分送件單位請勿填寫。 

3. 申請資料請寄送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

小組」收，寄送地址：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。 

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受理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
